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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征收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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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昆明市主城区以水费形式对居民合并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以“污染者付

费”原则为理论依据，采用定额计费法。由于收费载体不稳定，而征收标准也未运用“水消费系数法”来核

算居民应缴的城市垃圾处理费，故拖欠、拒缴、少缴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加重了政府

的负担。因此，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费用征收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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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昆明市主城区（本文指五华区、盘

龙区、西山区、官渡区四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昆明

市主城区的人口也在急剧增长。相关数据显示，

２０１５年年底昆明市主城区人口已增至４６７７余万
人，呈逐年平缓上涨趋势。［１］随着人口的增长，居民

城市垃圾排放量也随之迅速增加。以２０１５年为例，
昆明市主城区居民每日人均产生垃圾１０７ｋｇ，主城
区居民年产垃圾量达１４９８７万 ｔ。然而，面对如此
令人担忧的现状，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

费却还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现代化收费机制。因

此，本文通过对昆明市相关政策实施情况及征收程

序进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以促使昆

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征收标准向成

熟、稳定、发展的阶段迈进，形成完善的昆明市主城

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收费机制。

二、核心概念界定

（一）昆明市主城区居民总量

昆明市为云南省省会，其主城区含五华区、盘龙

区、西山区、官渡区等四区，四区面积为 ３３０ｋｍ２。
昆明市主城区居民总量是指居住在昆明市主城四区

中的人口数量，２０１５年度共计４６７７余万人，包括



８５２余万流动人口和３８２５余万非流动人口（或者
包括长期住户３８２５余万人与短期住户８５２余万
人）。［２］

（二）居民城市垃圾

居民城市垃圾主要是指居民的城市日常生活或

为居民的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所产生的固

体废弃物，其中大部分来自居民的生活与消费、商业

活动、市郊的耕种生产、医疗和旅游娱乐场所，包括

一般性垃圾、人畜粪便、厨房弃物、垃圾残渣、污泥和

灰尘等固体废弃物。［３］

（三）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

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是指收取于居民用来处

理垃圾的费用。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的高低和城市

的消费水平、垃圾处理采用的方式等密切相关，主要

由垃圾处理成本所决定。例如，采用集中焚烧法处

理垃圾，减量化和无害化效果好，但处理成本较高，

意味着需要收取的垃圾处理费也较高。［４］

（四）水消费系数法

水消费系数法，或称“水消费量换算系数法”，

即通过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找出不同垃圾产生源

（即不同水消费群体）的垃圾产生量与其水消费量

之间的系数关系，再利用供水收费系统一同收缴垃

圾处理费———只需将各组折算系数输入水费收缴程

序中，即可按收费标准分类收缴垃圾处理费。用折

算系数（单位水消费量所换算的垃圾量）可直观表

示为：

Ｋ＝Ｑ（垃圾）Ｑ（水）／３６５
，

其中，Ｋ（类）表示不同组（类）水折算系数，即特定水
消费用户所产生的垃圾量，单位为ｋｇ／ｔ；Ｑ（垃圾）表
示垃圾产生量，单位为 ｋｇ／ｄ；Ｑ（水）表示水消费量，

单位为ｔ／ａ。［５］

三、昆明市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

征管相关政策回顾

　　（一）昆明市城市垃圾处理费用征管制度回顾

昆明市政府于２００９年下发了《关于调整昆明

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对城市

生活垃圾费确定了基本的收费标准；２０１２年，又出
台了《昆明市调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

实施细则》，特别强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属经营

服务性收费，并非公益事业性收费，而且专项用于

对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置；２０１２年，还与昆
明通用水务自来水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垃圾处理

费委托代收协议》，确定了由昆明通用水务代昆明

市政府下属的城管局收取垃圾处理费，并于２０１２
年７月１日起正式实施，收费标准保持不变。自
此，昆明主城区居民开始通过水费形式合并缴纳

城市垃圾处理费用。

（二）昆明市主城区城市垃圾处理费用征管制

度实施现状

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已有法

可依，良好地履行了环卫监管职能，区域内环境卫生

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昆明市主城区现行的收费方式方面存在一定的缺

陷，政府部门虽然采用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收费方式，

但在费用的征收标准方面仍然存在争议，始终难以

解决。

四、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垃圾处理费用征收标准现状

（一）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垃圾处理费用的征收

标准现状

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垃圾处理费现行的征收标准

是定额计费法，而且昆明市政府在此收费方法中所

遵循的是“污染者付费”原则。

１“污染者付费”原则
“污染者付费”原则（ＰＰＰ），即污染者应承担由

政府决定的控制污染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保证环

境处于可接受状态。或者说，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

产生污染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中应当包括这些控制

污染措施所产生的费用。［６］

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收费的理论依据

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其目的是让一切污染环境

的行为人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即污染物排放越

多，付出的代价则越大，使其尽量减少污染物的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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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中
的定额计费法

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标准是定

额计费法，其相关定义结合昆明市主城区区位特色

可分别表示为：

（１）昆明市主城区定额计费法的发展现状
自２０１１年昆明市关于水消费系数法征收垃圾

处理费两次民意听证会相继失败后，昆明市不得不

继续采用定额计费法征收居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费，而计量计费法仅为于２０１１年拟采用水消费系数
法征收垃圾处理费前的一个配套设想方案。

所谓定额计费法，即每月每户缴纳固定金额的

垃圾处理费，同时也存在以房间数、人口、房间平方

米数等为单位交纳的情况。目前，昆明市主城区主

要以户为单位对居民采用定额计费法收取垃圾处理

费，一般收费标准为每人或每户（流动与非流动）每

月２５元或１０元。
（２）定额计费法的优点与缺点
定额收费可以简化收费过程，无需详细计算便

可直接收取，而且绝大多数家庭都能承担并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此方法有失公平。家庭人数、家庭结

构、年龄结构等不同，垃圾产量也不同，但付费标准

却是一致的。同时，定额计费法还不够科学，由于简

单易行，容易助长一部分居民的“搭便车”行为，与

“污染者付费”的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原则相矛盾。

因此，定额收费法仅适合于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

征收机制的初期探索阶段。

（二）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的

征收方式

１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方
式的科学性

昆明市政府通过对东部沿海发达城市进行调查

研究后，同样采用搭借自来水收费系统的方式来收

取城市垃圾处理费。通过查阅昆明市环卫局历史资

料，发现垃圾处理费收费人员薪酬是组成昆明市主

城区居民城市垃圾收费成本的最大部分。因此，要

降低收费成本，首先要精简相关收费人员，自来水收

费系统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代收缴平台。由此，昆

明市政府在借用自来水收费系统基础上，进行垃圾

处理费征收系统的大胆构建。目前，昆明市政府采

用的“水消费系数法”的实践已证实了其科学性和

可行性。

２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方
式的优点和缺点

居民在缴纳水费之时，以水消费平台作为收

缴垃圾处理费的载体，将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一

并收取，这不仅精简了收费人员队伍，在一定程度

上节约了收费成本，而且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

与利用效率。同时，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

处理费征收方式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居民在缴纳

水费的同时，又必须缴纳垃圾处理费，此种做法容

易使居民误认为这是在变相地抬高水费，进而影

响城市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带来负面效应。加之

居民对于垃圾费制定与使用没有参与权与知情

权，如居民长期外出，虽并未产生垃圾，但仍然必

须缴纳垃圾处理费，而房屋出租者在监管不严的

情况下，又会出现“搭便车”行为。由于缺乏居民

城市垃圾处理费用征收的配套监督制约联动系

统，相关部门在处理拖欠、拒缴、漏缴居民城市垃

圾处理费等违规现象时，只能单方面处理，不能从

多方面进行监督、制约、惩治，更不能从根本上提

高民众的自律意识。

五、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

征收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未深入运用“水消费系数法”

从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的收费

标准及征收载体上，可以看出昆明市政府已经采

取了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方

式———借助自来水供应系统收费。然而，在收费

标准上，政府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运用国际上先进

的“水消费系数法”———即根据居民用水量核算应

缴的城市垃圾处理费，同时政府也没有明确制定

出合理的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收取标准。在

２００９年两次失败的尝试之后，仍然使用以往的收

费标准———定额计费法，使得国际先进的“水消费

系数法”不能深入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府

没有合理配置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不利于昆

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的收费机制进

一步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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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费载体潜在的不稳定性

自来水收费系统由之前的工作人员上门收取

升级为营业厅缴费，以其为载体征收城市居民垃

圾处理费仍存在不稳定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得不到落实，独立的核算方式易令居民产生抵触、

反感心理，亦无法应对突发状况，如 ２０１６年年初
昆明市普遍的寒冷天气导致部分居民家中水表爆

裂，从而也使得垃圾处理费征收处于瘫痪状态。

因此，从长远来看，目前昆明市政府仅以自来水供

应系统为载体，收取定额的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

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有

必要进一步研究。

（三）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长

期低于成本

相关数据显示，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年产垃圾为

１４９８７余万 ｔ，垃圾处理成本为１１０元／ｔ，垃圾处理
成本约为１６４８５７余万元，而按现行的每月每户１０

元的标准收取后仅为１０４５５６余万元。［７］

由此可知，近６０００余万元的垃圾处理费用缺
口仍需昆明市政府的财政补贴。本文认为，昆明

市垃圾收费时还应考虑人口增长、垃圾增长、ＧＤＰ
增速、通货膨胀等因素的长远影响。而由表 １可
得知，昆明市主城区相关数据增长率中，如通货膨

胀率高于全国３％的通货膨胀率，可见，昆明市政
府在制定垃圾处理费时，在长期持续的收费中考

虑因素明显不足，可持续性与灵活性欠缺。而且

根据国内众多学者的观点，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

用属于社会经营服务性事业收费，并非公益性事

业收费。而由于昆明市政府财政补贴的介入，垃

圾处理费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加重了

昆明市政府的负担，使昆明市政府低效地配置社

会资源，难以摆脱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长期亏

欠这一难题。

表１　２０１５年昆明市主城区相关数据增长率

人口自然

增长率／‰

垃圾产生量

增长率／％

ＧＤＰ

增长率／％

通货膨胀

率／％

５４３ ５２ ６６３ ３４

　　注：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局、昆明市统计局、《昆明市人口发

展规划纲要》、云南省财政厅。

六、对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

征收程序的建议

　　环境之所以经常受到威胁，是因为无法像私有
财产那样赋予其价格，并将其投入市场。对于居民

城市垃圾处理费用，本文将其理解为污染者为自己

产生的污染支付的费用，它是“污染者付费”原则最

直接的体现，而居民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则是环

境管理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经济调控手段。居民

城市主城区垃圾处理费借助现有自来水收费系统一

并收缴，使垃圾处理费收缴率低和收费成本高之间

的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这是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

市垃圾处理收费领域一次积极有效的尝试，对于昆

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收费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具

有现实意义。

为使城市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更趋向科学严谨，有

必要对垃圾进行详细的分类，例如，将学校、政府等划

分为行政事业组；将酒店、宾馆、商场等划分为商业

组；对于生产企业及工厂等可根据其垃圾排放量和污

染程度分类。在同一类别中，为提高收费的公平性和

合理性，可按照各单位用水量，对各组进行更加细致

划分后按规模分档收费。再如，同属工业类别企业，

每年１万ｔ以下和５００万ｔ以上用水的企业的垃圾产
生量差别是较大的。［８］但是，将昆明市主城区的垃圾

收费类别划分过于细致，在操作上势必会与自来水收

费系统产生较大的冲突。如果按用水量进行详细分

档，会使计费变得更加复杂，水消费系数法可操作性

也将大为降低，还会导致“外部不经济”“搭便车”“公

地悲哀”乃至“寻租”等现象的进一步演化与升级。

所以，如何在不过于增加自来水收费系统负担的前提

下，对自来水用户进行更加详细的类别及档次划分，

有待日后进一步研究。［９］

综上，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征

收现状决定着政府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而在其程

序中又可以做如下改进及完善：

（一）水费与垃圾处理费合并计量征收

通过将垃圾处理费纳入水费收费系统后，还应

深入运用水消费系数法，测算出相关系数，按用水量

征收垃圾处理费，二者一并征收。此种方法可在很

大程度上鼓励居民节约用水，培养居民环保意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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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垃圾减量化，并且这种垃圾处理费收取方法根据

居民的用水量来确定城市垃圾处理费的收取标准，

能更好地体现公平性原则。

（二）建立垃圾处理费用缴纳监督惩治系统

对于没有按时缴纳相关费用的居民，可采取断水、

停水等措施督促居民及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居民

城市垃圾处理费的收取有了制度保障与督促机制，能

够加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的自觉缴纳意识，使其自

觉履行缴纳城市垃圾处理费用的相关义务。另外，还

可以提高昆明市主城区居民的节约意识，节约能源，减

少日常垃圾的排放，保护环境卫生。政府多加宣传，企

业多加参与，社区多加组织，居民多加落实。

（三）强化昆明市主城区政府监督管理，公开垃

圾处理费用收费信息

目前，昆明市环卫局正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变，

因此必须建立一套与当前经济水平相适应并与国际

接轨的环卫作业管理法规体系，以培育环卫作业市

场，约束环卫作业行为，提高行业自律性，维护公众

利益和社会环境效益。为此，必须强化政府的监督

管理作用，建立如下收费制度：第一，规范生活垃圾

处理市场准入管理，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鼓励

和支持专业化企业规范建设和诚信运营；［１０］第二，

明确产权，昆明市政府应始终掌握控制昆明市居民

城市垃圾处理费用的收取权、规划权、支配权，规范

管理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权；第三，加强对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运营状况和处理效果的监督与管理，积

极引入第三方机构（公民、媒体、社会等）长期监管，

有效监管和提高科学监管水平；［１１］第四，深化完善

昆明市主城区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市民参

与运营监控系统，建立并完善收费制度，及时公布收

费依据和政策，让公众监督收费制度的实施，向社会

公布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和使用情况，接受民众的监

督及采纳民众的建议，让公众参与到收费方式与标

准的交流中，激发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使垃圾处理收

费制度得到更好的实施。

七、结语

昆明市主城区的良好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

续发展、社会文明水平持续上升、人们生活质量不断

提高的重要基础。正确、科学、合理、顺利、可持续地

征收居民城市垃圾处理费用，体现了昆明市主城区

政府的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要求。唯有积

极地处理好本区域内居民的城市垃圾处理费用的征

收标准科学核定，才能促进一个政府领导组织、企业

实施、群众参与的城市垃圾处理费用征管的有机体

系的形成，才能更好地推进昆明市主城区绿色协调

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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